附件2 （新版）

申请年度：       年      学期      
德宏州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申请学籍证明

兹有学生           性别      ，系我院（校）                专业，全日制          (职业高中、中专、技工院校、专科、高职院校、技师学院）生，于       年     月入学，学制       年，现为我校       年级在校生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学籍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,于         年毕业。具有我校正式学籍。
特此证明。
负责人签字：
联系电话：





德宏州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



注：学生摆放身份证后拍照上传即可。学籍证明出具时间应是本年度本学期申报时间，上传过期学籍证明（涂改）无效

	根据（国开办发（2015) 19号）文件要求，中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中专、成人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院校；高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大专、高职院校、技师学院等。
(注：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生，不享受雨露计划补助）
	

（校）院（章）

年   月  日


（加盖公章为本院校学籍管理部门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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